社保参保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方式

1、本人办理
本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、填写《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承诺书（个人版）》办理参保人员信息合并业务。
2、他人代办
（1）单位代办：单位劳资人员携带职工身份证复印件、公章，填写《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承诺书（单位版）》（单位盖章、经办人签字）前往大厅办理参保人员信息合并业务。
（2）委托他人代办：委托人填写《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委托书》，受托人携带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人出具的《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委托书》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前往大厅办理参保人员信息合并业务。

附件1：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承诺书（单位版）
附件2：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承诺书（个人版）
附件3：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委托书




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承诺书（单位版）

单位编号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单位)申请办理“重姓名重身份证号合并”社会保险业务，现承诺如下：    
个人编号1（            ）和个人编号2（            ）均为姓名（       ）身份证号（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的参保缴费记录。经核对，相关缴费记录情况真实有效、准确无误，确认为同一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发生与上述承诺不符问题，我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：


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承诺书（个人版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个人)申请办理“重姓名重身份证号合并”社会保险业务，现承诺如下：
个人编号1（           ）和个人编号2（             ）均为姓名（        ）身份证号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的参保缴费记录。经核对,相关缴费记录情况真实有效、准确无误，确认为同一人。
如发生与上述承诺不符问题，我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：



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

重名重号合并业务办理委托书

本人姓名（      ）身份证号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现委托姓名为（      ）身份证号为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的同志办理本人“重姓名重身份证号合并”社会保险业务，如委托业务发生问题，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附：本人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



委托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    
受托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受托人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时间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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